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2号

申请人：李某，男，住址：山东省乳山市官地村。

被申请人：乳山市自然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王庆  职务: 局长

住所地：乳山市商业街2号
申请人不服乳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乳山市某小区附1-18号门市房的颁证行为，于2023年3月23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因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请求中存在被申请人和复议请求不一致的情况，2023年3月24日，本机关作出乳政复补字〔2023〕1号行政复议补正材料通知书，并邮寄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规定期限内补正材料，变更为对被申请人乳山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4月3日收到补正材料，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于2021年7月23日自宫某某处购买了乳山某小区附1-18号门市房。后在使用过程中，申请人与乳山金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就排水管设置问题发生争执诉诸法院，并在案件审理中发现涉案门市房没有下水排水管道出口。申请人认为，该门市房不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山东房地产销售管理条例》等规定，应确认被申请人的颁证行为违法。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006年1月24日，原乳山市房产管理局为金丰房产开发（乳山）有限公司办理了城区某小区附1号楼盘的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房屋、规划验收资料齐全。2006年5月26日，宫某某向金丰房产开发（乳山）有限公司购买了城区某小区附1-1012-1号门市（即涉案门市房），并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一级市场买卖）登记。2021年7月23日，宫某某就涉案门市房与申请人进行了买卖，二人一起向被申请人提交过户申请，并提交了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38条规定的申请资料。被申请人遂作出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登记行为合规合法。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2022）鲁1083民初某号民事判决书，（2022）鲁10民终某号民事判决书，“威海市人民政府网-我的信件详细”截图，与某座机号的通话截图等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包括房屋交易、纳税、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不动产转移登记询问笔录，申请人、宫某某身份证明，不动产转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3张，乳国用（2006）第某号房产证、土地证，门楼牌号变更通知，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证据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1年7月23日，申请人自宫某某处购买了乳山市某小区附1-18号门市房，并向被申请人提交了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询问笔录、申请人与宫某某身份证明、买卖合同、完税证明、房产证、土地证等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38条规定的申请资料。被申请人据此向申请人发放了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后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对涉案门市房的颁证行为违法，遂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涉案门市房设计存在问题，不能称作房屋，更不应该通过审核、验收、颁证等环节流入市场。被申请人所作的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违法。

被申请人认为，其所作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其所作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合法合规。
本机关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申请人与宫某某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被申请人申请了不动产登记。被申请人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38条等有关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作出了登记行为，不动产登记行为不存在违法之处。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鲁（2021）乳山市不动产权第某号不动产权证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

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5月31日




